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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汗醫師被告，還要自證清白？！ 

最高院民庭見解劃錯重點 

未來「鑑定前置」與「專家調解」才是解藥！ 

     某退休法官為妻子在醫院不幸辭世的憾事，歸咎是醫院急診的

單方過失，並逕而提告，其中民事求償部分，高院認無過失，但最

高院不管事實，而單純在法理見解上，認醫師應舉證無因果關係而

廢棄高院見解，發回更審，不過由於最高院見解似乎「無視台灣醫

療困境」更「忽略病人應承擔的醫療風險」，也引起醫界與諸多學

者專家等抨擊聲浪，咸認將導致更多無謂的醫療訴訟，還會增加不

必要的醫療成本。  

    本會認為，若司法見解要醫師負因果關係的舉證責任，等同是

要醫師「自證清白」，法諺有云：「舉證之所在，敗訴之所在」，這

樣的判決方向無異是助長、鼓勵民眾對醫師提告的負面效果，「反

正先告先贏，又不必負舉證責任，醫師一旦受不了訟累折磨，可能

就先認賠埋單？！」無疑是在極度過勞的台灣醫師肩上，再添沉重

負擔，台灣醫療環境定將持續惡化，絕非各界所樂見，而司法判決

所帶動的風向，正是重大影響因素！  

    當前司法院、法務部、衛福部均積極推動緩和醫療糾紛的政

策，有鑑於此，本會謹提出數點意見如下，懇請衛福部及司法暨立

法機關能重視日趨惡化的醫糾問題：  

一、 法制健全的德國，為兼顧醫療專業與緩和醫病衝突，對於提告醫療

糾紛的案件，均要求告訴人先取得「鑑定報告」，若初判認為醫師

可能有過失，始得提告，作為過濾濫訴的門檻，及避免醫師整天奔

波法院，影響民眾就醫權益；此外，德國另輔以「專家調解」制度，

此與台灣「仕紳調解」不同，是透過真正有調解專業及聲望的人士

居中分析訴訟勝敗比例，來促成醫病間的共識，減少對簿公堂的機

會，實施多年，調解成效斐然，非常值得我國師法學習！ 

二、 舉證責任倒置的影響效應，會對病人造成實質的權益損害，試舉「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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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炎」為例，任何醫師都知道，闌尾炎若不積極治療，會有致命風

險，但闌尾炎的判斷非常困難，縱使透過先進檢測儀器，仍有諸多

醫師無法確診，因此需要仰賴醫師的臨床經驗，如今，最高院要醫

師負舉證責任，未來在這類有「判斷難度」的病症，醫師絕不敢仰

賴自身臨床經驗，採取「先救急手術」措施，來避免病人可能的風

險，反而會優先採取眾多且繁複的檢查程度，來取得保護自己的各

類數據資料，縱使檢查並無實益，也有延誤手術先機的問題，但醫

師的考量點，已不是在救人救命上，而是先準備上法院的舉證資

料，如此一來，不僅將徒耗無數的檢驗成本，使得健保資源千瘡百

孔，病人也會因這些冗長的檢查過程，耗費時間體力，甚而延後最

佳的手術時機，這難道是大家所期待的台灣醫療方式嗎？但弔詭的

是，雖然不是對病人有利的醫療程序，但醫師們卻能因此得到救

贖，全身而退，豈不怪哉？然何以致此，司法判決方向，責無旁貸！ 

三、 依據司法院近年來對於醫療糾紛的審理結果統計，最後真正刑事有

罪、民事敗訴的醫師，比例不高，某種程度凸顯台灣醫糾浮濫的問

題，而醫師們畏懼上法院，損害聲譽、影響工作、承受訟累，多數

存有訴訟風險的科別，如內、外、急診、婦、兒等，已乏人問津，

未來幫民眾動手術、接生的醫師們，已趨於高齡化，如今司法又要

醫師負擔醫糾的舉證責任，打擊醫界士氣，法官們難道都不擔心「商

鞅變法」的因果輪迴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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